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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下列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请下列各债权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6月21日

借款人名称

宁波百道尔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博克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宇顺船舶有限公司

宁波硕洋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睿盟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宸宏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易和绿色板业有限公司

宁波罗圣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哈利斯顿机电有限公司

东亚（宁波）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甬大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华能房地产开发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DDZS2012021、DDZS2012022、DDZS2012026、DDZS2012027、DDZS2012028、DDZS2012029、
DDZS2012032、中山2012年外证090号、中山2012年外证091号、中山2012年外证092号、中山2012年外证108
号、中山2012年外证110号、中山2012年外证112号、中山2012年外证116号、中山2012年外证118号、中山2012
年外证119号

镇海2013人借0022号、镇海2013人借0025号、镇海2013人借0173号、镇海2013银承0242号、镇海2013银承
0332号、镇海2013银承0350号、LC1901613000616、LC1901613000625、LC1901613000643、
LC1901613000653、LC1901613000694

余姚2012人借0157、余姚2012人借0390、余姚2012人借0502、余姚2012人借0542、余姚2012人借0547、余姚
2012人借0613、2012IMFYHYY002号、2012IMFYHYY003号

江东2013人借034号、江东2013人借051号、江东2013承兑087号、江东2013承兑102号、江东2013进证字547、
江东2013进证字589、江东2013进证字655、江东2013进证字656、江东2013进证字717、江东2013进证字880、
江东2013进证字886

中山2012人借034、中山2008人借026、中山2008人借032、中山2009人借001

LC1903013000571、LC1903013000572、LC1903013000573、LC1903013000578、LC1903013000579、
LC1903013000580、LC1903013000586、LC1903013000587、LC1903013000598、LC1903013000728、
LC1903013000729、LC1903013000758、LC1903013000759、LC1903013000768、LC1903012001711

镇海中小2013人借0039、镇海中小2013人借0095、镇海中小2013人借0170、镇海2013银承0055、镇海2013银
承0066、镇海2013银承0081

镇海中小2012人借0076、镇海中小2012人借0304、镇海ZX2012银承0096、镇海ZX2012银承0159、镇海
ZX2012银承0164

DDCX2013025、DDCX2013026、DDCX2013027、DDCX2013035、DDCX2013059

2012余字014、2012余字027、2012余字028、2012余字029、2012余字062

江东2013人借082号

96-0149

98-011035

2003人贷房建247

担保人名称

江苏明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宁波爱力升进出
口有限公司、龚梦波、陈碧荣、陈晓明、王虹

宁波东来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安信德亿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朝日硅
材料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宁波朝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宁波东来日盛置
业有限公司、许祖利、许雪妹、马锡勇、许春莲、许先救、许春凤

浙江博克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同润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富华澳泰机械电
器有限公司、李国明、王海心

启东金工置业有限公司、宁波盛中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宇顺船舶有限公司、宁波泛海船务有限公司、曾伟国、戴文娟、曾敏

浙江万联药业有限公司、宁波海斯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忠聪、孙文
英

宁波飞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罗桂明、严菊萍

倪志坚、王益民、仇永法、王海利、金信强、胡蔚

宁波旭日西尔沃轴承有限公司、宁波茂得进出口有限公司、芦长江

临湘罗圣纺织有限公司、宁波三元织造有限公司、林晓、周琦华、林云、赵
敏强

宁波日月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陈明均、吴尧波

宁波敦煌织造有限公司

无

宁波保税区华能联合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中山2011人保022、中山2011人抵107、中山2011人抵168、中山2012人
保011、中山2012人抵004、中山2012人抵005、中山2012人个保009、中
山2012人个保010

镇海2011人保085、镇海2011人个保034、镇海2013人保086、镇海2013
人保087、镇海2013人个保072、镇海2013人个保073、镇海2013人个保
074、镇海2013人抵087、镇海2013人抵088

余姚2010人个保145、余姚2010人个保183、余姚2011人保145、余姚
2012人保131、余姚2012人个保104、余姚2012人个保136、余姚2012人
抵035

江东2010人抵067号、江东2011人保078号

中山2008人个保002、中山2008人个保003、中山2008人个保006、中山
2008人个保007、中山2009人个保001、中山2009人个保002、中山2010
人抵002号、中山2011人保013、中山2011人保014、中山2011人保015、
中山2012人保013、中山2012人个保034、中山2012人个保035

鄞州2012人抵307、鄞州2012人保字204、鄞州2012人个保367号、鄞州
2013人保074

镇海2012人保014、镇海2010人个保068、镇海2012人抵017

镇海2010人抵104、镇海2012人个保025、镇海2012人个保097、镇海
2012人个保158

慈溪2011人保047、慈溪2011人个保045、慈溪2013人保0056

余姚2011保188、余姚2011保189、余姚2011个保188、余姚2011个保
189

江东2012人保042号、江东2012人个保092号

信保全96-149

无

2003人贷房建247号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21日

（2016）浙0382民初4552号
浙江长拓气动液压件有限公司、浙江聚力塑业有

限公司、乐清市普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海存、薛利
倍、高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白
象支行诉你们及薛利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三
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742号

嘉善鑫国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倪月生与被
告嘉善鑫国建材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你支付货款8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431号

周云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嘉兴市雅诺卫浴洁具有
限公司与被告吴敏、周云龙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吴敏返还本金774716元及利
息；判令被告周云龙返还本金 968000 元及利息。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
知书、合议庭组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第80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382号

吴戴芬、叶传勇、叶晓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海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余荦东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
依法判令被告吴戴芬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450000元、
利息31957.07元（暂计）、实现债权费用60000元；被告
余荦东、叶传勇、叶晓磊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并定于2016年10月10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
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882号

浙江晨云实业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嘉远纸品有限
公司诉被告浙江晨云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举证责任通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631439.36 元及违约金140779.41 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开庭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地点在
海宁市人民法院许村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合议庭组
成人员决定由审判员吴伟根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费杰、俞伟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826号

柯益忠（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7108234538）、
郑安贵（公民身份号码330323196705035110）：本院
受理原告海宁柒泉酒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柯益忠、郑安
贵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原告
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7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民初字第3784号

陈亮：本院受理浙江立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诉徐
明彪、汪宝根、洪凤珠、陈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200号

赵国民：本院受理原告许克帮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120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404号

邱惠锋、胡利丽：本院受理原告施惠荣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6年9月26日9时在本院练市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237号

翁嵩衡：本院受理原告陈大水诉被告翁嵩衡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4539号

陈洪春、卢雅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华成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与被告陈洪春、卢雅
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42号

胡晶、黄俊凯：本院受理原告楼旭永与被告胡晶、
黄俊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4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81号

陈立新、丁爱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陈立新、丁爱君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8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912号

朱耀寒、宋汝荣、田均娜：本院受理原告贾珞与被
告朱耀赛、宋汝荣、田均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39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914号

廖洪伟：本院受理原告贾珞与被告廖洪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391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821号

孟范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巧美诉被告孟范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孟范华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张巧美诉请：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09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日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升、朱翠
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7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0号

申请人诸暨昊诺针织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10500053 22224145，出票日
期为2015年12月30日，票据金额110000元，出票人为
义乌市佳益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诸暨市张操
针织厂，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6月23日）。利害关系
人应于60日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20号

汪春燕：本院受理原告成武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82民初172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
准予原告成武军与被告汪春燕离婚。二、驳回原告成
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
元，由原告成武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972号

李旺强、蔡永安：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
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旺强、蔡永安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2民初97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8416号

陈东、浙江瓯佳龙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

乌市索菲特酒店诉被告陈东、浙江瓯佳龙餐饮有限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
陈东、浙江欧佳龙餐饮有限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原告义乌市索菲特酒店诉请：两被告共同支
付原告房租人民币 479165 元和水电费 32508 元（共
计人民币：511673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
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6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1467号

包章龙：本院受理原告杨正寿诉被告包章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83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743号

周正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周正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
年9月26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审判庭（东
门3楼），审判人员为楼永高、徐高建、朱仙娥，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4）金永商初字第4011号

周胜刚、施丽英、浙江美名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乐
家厨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转业与被告周胜刚、
施丽英、浙江美名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乐家厨具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金永商初字第4011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928号

浙江志翔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武义南方工贸有
限公司、林响、潘福环、徐敏：本院受理原告胡硕与被告
浙江志翔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武义南方工贸有限公
司、林响、潘福环、徐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9
时1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判
人员为楼永高、徐高建、朱仙娥，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794号

凌英翔、吴龙军、丁骑吹：本院对原告郎涛与被告
凌英翔、吴龙军、丁骑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7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544号

黄顺清：本院受理原告吴晓峰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9
月19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184号

陈革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山市镇蓝欣水晶门市部
诉被告陈革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
民初011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 31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944号

黄斌正：本院受理原告严增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请求被告支付货款 282202 元及利息（从
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
归还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和 15 日内。定于 2016年9
月26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800号

张海防：本院受理原告彭成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03800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9月21日上午9时15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字第3102号

项学军：本院受理胡建勇诉项学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9月2日上午8点40分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10号

张钧、周洋：本院对原告黄晁诉被告张钧、周洋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26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4号

陈飞英、张建贵：本院对原告黄洪明诉被告陈飞
英、张建贵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7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949号

郑洋萍：本院受理原告黄晋阳诉被告郑洋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
员李伯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21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